
东莞前刀江衙逍办事处文件
万办(2022 J 17号

关于印发《万江街道本科生引进配套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社区、各部门单位：

现将《万江街道本科生引进配套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处事

日









申请时间、 程序、 资料等， 申请人将申报材料提交至街递政务

服务中心人社分局窗口，人社分局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 按照本规定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出具审核意见。

笫八条 审核公示

审核通过后， 由人社分局将补贴名单在万江街道政务网进

行集中公示，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笫九条补贴发放

公示期无异议或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 完成审核后， 将补

贴款项拨至申请人个人账户。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笫十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负责补贴申请的受理、

审核、 发放等工作。

财政分局负责资金预算安排， 对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市场监督管理分局、 经济发展局、 税务分局、 统计办等部

门按照职责分工， 协助审核1-10类企业的资格名单。

公安分局负责协助核查申请人的户籍信息。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所称的” 以上”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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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办法所称的
“

学历／学位” 证书须能够在
“

中国高等教育

学生信息网” 查询到；港澳台地区及国外院校须提供教育部留

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原件， 有关证书

需要同时提供网上查验截图 。

本办法所称的具有或取得相关学历（或学位）的时间， 以

相应学历（或学位）证书上的落款日期为准 。

笫十二条对本办法有关政策待遇申请人的用人单位进行

认定时， 用人单位与其设立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的

分支机构， 以及同 一用人单位设立的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

证书的不同分支机构， 均认定为不同的用人单位 。

第十三条 申请人以虚假信息或资料申领本办法有关政策

待遇的， 由受理审核部门驳回其申请或撤销其享受有关政策待

遇的资格， 由待遇发放部门追回其巳享受的政策待遇， 并依法

追究其法律贵任 。

笫十四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万江分

局负责解释 。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4年12

月31日止， 逾期不予受理 。

万江街递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2年12月27日印发

万江街道办事处规范性文件编号： 万府规(2022] 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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